附件1

制度创新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名 称
	填写内容

	制度创新成果
名  称
	

	牵头申报单位
	

	联合申报单位
	

	成果情况
	（请按照“制度创新奖励评估标准”中的评价指标填写相关内容，字数要求在800字以内。内容的佐证材料作为附件，将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

	联合申报单位
意见
	（由联合申报单位填写，填写“同意联合申报”或“不同意联合申报”；若无，此栏填“无”。每家参与单位各填写一份并盖章）

	联合申报单位
贡献率
	（填写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外其他参与主体贡献率，若全部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可填“无”）

	项目联系人
	（填写成果牵头单位和所有联合申报单位的联系人姓名、单位、职务及联系电话）



注：贡献率核定事宜，请参照《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贡献率核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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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复制推广奖励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名 称
	填写内容

	复制推广成果
名  称
	

	牵头申报单位
	

	参与单位
	

	复制推广效果
	（请按照“复制推广奖励评估标准”中的评价指标填写相关内容，字数要求在800字以内。内容的佐证材料作为附件，将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

	参与单位
意  见
	（由参与单位填写，“同意联合申报”或“不同意联合申报”。每家参与单位各填写一份并盖章）

	参与单位
贡献率
	（填写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外其他参与主体贡献率，若全部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可填“无”）

	项目联系人
	（填写项目牵头单位和所有参与申报单位的联系人姓名、单位、职务及联系电话）



注：贡献率核定事宜，请参照《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奖励创新成果贡献率核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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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和
复制推广贡献率核定标准

根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为确保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奖励评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提高奖励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现将《奖励办法》中涉及的“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贡献率”核定予以明确：
一、贡献率定义
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贡献率（以下简称贡献率）指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等主体在制度创新或复制推广工作中，所有参与单位中的贡献份额比例。
二、贡献率核定标准
制度创新成果贡献率的核定应充分考虑申报主体在创新成果的创新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等方面的投入和做出的贡献。复制推广贡献率的核定应充分考虑申报主体在成果复制推广工作中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再创新性等。
（一）贡献率核算标准：
1.申报主体只涉及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等：（1）若申报主体只有1家，该主体的贡献率核定为100%。（2）若申报主体包含多家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所有主体的贡献率总和核定为100%。
2.申报主体同时涉及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则该项成果涉及的所有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的贡献率按照总和不超过90%的标准核定。
（二）贡献奖金计算：
企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等主体的奖金计算方式：
1.A类成果：
单个主体奖励金额=50万元×该主体的贡献率
2.B类成果：
单个主体奖励金额=30万元×该主体的贡献率
根据《奖励办法》，A类成果指以国务院发函等方式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或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B类成果指广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或经国家部委备案、认可的制度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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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制度创新奖励评估标准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创新性
	30分
	在全国和自治区范围内具有首创性。在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和障碍、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商事等制度型开放工作上取得创新突破、先行先试。

	可操作性
	20分
	周期和成本可控，无需或仅需少量软硬件等设施投入；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全国或自治区范围内具有普遍需求，无需或仅需少量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调整。

	实效性
	15分
	有效解决经济和社会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效，市场主体受益面广泛，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同度。

	差异性
	15分
	充分体现出广西独特的区位资源优势，属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沿边开放和面向东盟等特色领域的制度创新成果。

	风险可控性
	15分
	不具有显著的信息风险、经济风险和国家政治安全风险，具备较为完善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举措。

	系统集成性
	5分
	突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属于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综合性改革。



附件5

复制推广奖励评估标准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机制建设
	20分
	建立完善了复制推广工作机制，制定出台该项创新成果落实文件，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指定人员，开展相应的培训指导和宣传推广，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效益
	40分
	有效解决经济和社会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效，市场主体受益面广泛，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同度。

	社会效益
	30分
	能显著推动行业发展、服务民生大众、提高服务效率，服务对象或受益人及其他相关群体对该项复制推广成果认可度很高。

	再创新性
	10分
	针对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行再创新，增添本地区、本部门特色，实现模式和流程的进一步优化。

	加分项
	10分
	本地区、本部门复制推广效果得到上级部门（自治区党委、政府或所在市党委、政府）积极肯定或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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